
桂考委办〔2022〕8 号

自治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
关于停考教育管理等 4个专业的通知

各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，各有关高等学校：

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《关于停考<高等学

历继续教育补充目录>有关专业的通知》（考委〔2022〕1 号）

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停考我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育管理等 4

个专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停考专业

教育管理（专升本层次，代码 340101）

新闻学（专科层次，代码 960101）

汉语言文学（专科层次，代码 970201）

英语（专科层次，代码 970202）

二、停考安排

（一）自 2022 年 7 月 1 日起，不再接受停考专业的新考生

报名。

（二）停考专业在籍考生的毕业论文答辩申请截止时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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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上半年；理论课报考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0 月；毕业申

请截止时间为 2025 年下半年。

（三）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不再颁发停考专业的毕业证

书，未取得毕业证书的考生，可转入其他开考专业继续考试，

与转入专业课程代码、课程名称均一致的合格课程，在转入专

业无需再考。考生符合转入专业的毕业要求，方可申请毕业。

三、其它

请各有关单位做好宣传、告知和解释工作，通过公告、短

信等方式及时、主动通知考生，主考院校须指导相关考生做好

考试、毕业申请等安排，充分保障和维护考生的合法权益，稳

妥做好停考过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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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6 月 14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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